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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研究哲學思想脫離不了哲學家本人，若只是研究文本，卻不瞭解寫作者本身

的經歷與寫作動機等，在文本解讀上將會有所缺失，故論證一個思想家的文本時

也要考慮到其人的生平背景與學術淵源。也就是說研究一個人的著作，不能不從

其身世背景、時空環境來探討其思想，如此才不至於脫離了正確解讀的道路。其

次，除了與時空環境的互動之外，尚有人際間的互動性存在；一個人的思想從其

一出生就受到時空環境與其他人的影響，所以時空環境與他人的思想對於一個思

想家必然有不可分的關聯性存在。最後，要研究韓非的法律哲學必先討論其法律

哲學之內涵意義與問題關鍵；姚蒸民先生謂：「法家所謂之法，並非吾人今日所

謂之『刑法』，亦非泛指一般法律，而是基於如何實現國家富強政策，並在因應

情勢需要下，用以齊民使眾設政施治之客觀標準。」1故釐清韓非思想中法律哲

學之內涵意義與問題關鍵，方能言之成物。 

一、韓非的時代 

「每一時代的情勢及其各方面之思想狀況能有影響於一哲學家之哲學。然一

哲學家之哲學亦能有影響於時代及其各方面之思想」2在「百家爭鳴」的戰國時

代，韓非提出許多論證主張揚棄舊制度、建立新制度，影響了秦王朝的政治意識

形態，結束先秦政治及學術的變局，自有其時代與社會背景。 

1.春秋戰國的遞嬗與歷史的變革 

周朝的封建政治建立在宗法社會的階級組織上，天子分封土地給諸侯、諸侯

再將所封得的土地分封給卿大夫，並以宗法血緣去鞏固政治統屬，但土地所有權

及主權仍在天子。3封建組織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各階級有不同

的權利義務，禮儀服飾皆有差別的，不容僭越。如《禮記‧王制》中記載：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賜諸

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天子七日而殯，

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

月而葬。 

引文說明了：周朝的「禮」規定了朝覲的時間、規定了各級諸侯使用音樂的

                                                 
1 見姚蒸民《韓非子通論》台北：東大‧1999‧3‧初版‧頁165 
2 見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台北：臺灣商務‧1990‧11‧頁16 
3 見張純，王曉波《韓非思想的歷史研究》台北：聯經‧1994‧12‧頁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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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規定了各級諸侯百姓喪葬事項的辦理，各個等級都有各自應守的「禮」。 

由於周天子不斷的分封，所封的諸侯漸形坐大、舊有的親情也愈趨淡遠而脫

離周天子的控制，天子所有的領域越來越小，政治團結力也日漸削弱。到了春秋

時代，隨著周天子的式微，連諸侯之間的兼併、攻伐，天子都無力過問；諸侯與

天子間的權利義務當然也受到漠視，諸侯先後稱王，先後就有楚、吳、越、齊、

秦等國4；至於僭越禮儀服飾，更是常有的事5；諸侯野心勃勃，無不擴充軍力；

各國勢力高張，天子的地位益形低落。到了戰國時代，情勢更加變本加厲，直到

東、西周為秦所滅。由於諸侯僭越天子，天子不能制；卿大夫們因諸侯對天子的

僭越，對國君的違逆也就愈形嚴重，卿大夫們對內把持國政，對外或倚外自重，

甚或權傾諸侯6，於是臣逐君、臣弒君的事層出不窮7；以致於三家分晉，田氏篡

齊的變局。 

諸侯僭越天子，卿大夫權重諸侯，家臣凌越卿大夫8，都是由於臣下把持實

權。面對這種低僭高、下凌上的政局，國君當然要想辦法鞏固權位，於是用術行

法的法術之士便應時而生。 

2.韓非及其祖國與其鄰近國家的關係 

  韓非生卒年約在280∼233B.C.9，而韓非死後數年，韓國亦亡於秦，在秦統

一六國之後，正式進入秦朝。韓非正身處戰國末期之時。10 在《史記‧老子韓非

列傳》記載：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黃老。非為人口

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

                                                 
4 依《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諸侯稱王的先後是：楚熊通稱武王（周平王三十一年），吳壽夢稱

王（周簡王元年），越句踐稱王（周敬王二十六年），其田和滅齊君稱王（周顯王十七年），秦惠

文君稱惠王（周顯王四十四年）。而〈周本紀〉云：「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為王。」 
5《左傳‧襄公三十一年》：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子產答士文伯：「以

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 
6《公羊傳‧襄公十六年》：「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遍剌

天下之大夫也。曷為遍剌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 
7 臣弒君的事，據《春秋》所載有：隱公四年，衛州吁弒桓公；桓公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莊

公八年，齊無知弒其君諸兒；莊公十二年，宋萬弒其君（閔公）；僖公九年，晉里奚克殺其君之

子奚齊；僖公十年，晉里克弒其君卓；宣公二年，晉趙盾弒其君夷皋；宣公十年，陳夏徵舒弒其

君平國；成公十八年，晉弒其君州蒲；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襄公二十六年，衛甯喜

弒其君剽；哀公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荼。 
8《論語‧陽貨》：「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佛肸召，子欲往。」魯季氏之宰公山弗擾

以費畔，及晉大夫趙簡子的邑宰佛肸以中牟畔，欲召孔子往，足見當時家臣坐大。 

  《公羊傳‧定公八年》：「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

弒不成，卻反舍于郊，皆說然息。或曰：『弒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

得國而已，如丈夫何？』睋而曰：『彼哉！彼哉！趣駕。』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慬然後得

免，自是走之晉。」 
9 韓非生卒年之考證比較見黃信彰《專制君王的德行論－》頁23註48 
10 見王讚源《中國法家哲學》台北：東大‧1991‧8‧二版‧頁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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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
11  

自引文可知韓非為韓國公族的後裔，既無繼承權、亦無親信貴族般受重用，

但與韓王有血緣關係，對韓王充滿忠貞之情，可惜不為韓王所用。 

韓國是當時戰國時代最弱小的國家；由於韓國夾在東方其他五國趙、魏、楚、

燕、齊與西方當時正強盛的秦國之間，處於東方諸國與西方強秦之間，韓國之地

勢是為兵家必爭之地。韓國地處四衝，環境夾於東西之間，無地可以擴展，國土

更在強秦的屢次攻伐與蠶食鯨吞之中不斷消減，國力不斷衰弱，堪稱是戰國時代

受到各國威脅最危險的國家；若趙、魏、燕、楚、齊五國若要與當時最強大的秦

國互相攻伐，必假道於韓國；韓國正位在秦國向外拓展的最前線，秦早現欲滅韓

國之企圖12；韓國地處於六國之間合縱連橫的關係當中，正是所謂的四面八方皆

面臨攻擊之小國。而當時的韓國不但內政衰弱，而且對外的外交與軍事也是岌岌

可危。  

韓非親眼目睹、親身感受韓國當時內政的敗壞；韓受「重人」把持以致國家

貧弱，又介於大國之間，處境困難。《戰國策‧韓策》中，張儀為秦連橫說韓王

時，說明其貧弱云： 

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

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 

積弱的韓國在當時所能採取的外交手段，不外合縱、連橫──「事秦以供諸侯為

連橫，聯諸侯以攻秦為合縱」
13；但不論是合縱，亦或是連橫，在韓國內政不修，

沒有自身的實力做基礎下，只能割地求和與禮事大國而已；但是執禮愈卑，割地

愈多，而國勢亦愈弱，甚至淪落於「與郡縣無異也」。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為扞蔽，入則為蓆薦，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

隨之怨懸於天下，功歸於強秦。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

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
14 

今者韓國小而恃大國，主慢而聽秦魏、恃齊荊為用，而小國愈亡。故

恃人不足以廣壤。
15 

    韓非身為韓國的貴族公子，站在韓國貴族的角度去看韓國的內政與外交以及

其軍事與國防，韓非的主張主要是先修內政，也就是以「富國強兵」為主的主張，

由內政強化國家本身的實力，而後才有與外國抗衡的實力之理論，先將內政修齊

                                                 
11 見司馬遷《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台北：洪氏出版社，1974‧頁2146 
12 見谷方《韓非與中國文化》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1，頁3 
13 見陳拱〈說難、孤憤、身世、國情之悲－論韓非之遭遇〉《東海中文學報》7期，1987‧10 
14 見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存韓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866 
15 見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飾邪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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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而後才能夠不畏外國的攻伐，這正是《韓非子》一書中所說的：「治強不可

責於外，內政之有也。」16韓非在《五蠹篇》中更針對縱橫之說反駁曰： 

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忠，而借力於國也。

從者，合眾弱 以攻一強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眾弱也；皆非所以

持國也。
17 

韓非認為提倡合縱連橫之士，若非分別屬於縱或橫之黨，就是利用國家之力以行

其私人報復的施行；在外交上，「合縱」是聯合小國抵抗大國，「連橫」是小國憑

恃大國力量以圖立足，「皆非所以持國也」。 

諸侯言從者曰：「從成必霸」，而言橫者曰「橫成必王」，山東之言從橫

未嘗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虛言非所以成治也。
18 

既然皆「虛言非所以成治也」，因此韓非數度上書韓王，治國應以救亡圖存、富

國強兵為要，以立法術、設度數，為利民萌便眾庶之道19，惜終未見用。於是韓

非乃發憤著書作〈顯學〉、〈孤憤〉、〈五蠹〉等等十多萬餘言。 

    當韓非的著作流傳到秦國的時候，秦王嬴政讀之，對其著作大為讚賞；就在

韓受秦攻而危時，韓王方派韓非使秦；韓非曾向秦王說其理論，並且說明存韓對

於秦國有利。20秦王當時很欣賞韓非，但是還尚未採用韓非的說法，這個時候，

與韓非同學於荀子的李斯已經獲得秦王的信任，李斯嫉妒韓非的才華，深怕秦王

重用韓非，於是聯合大臣姚賈，共同攻擊韓非，秦王誤聽李斯、姚賈之言，於是

將韓非交付刑官治罪。韓非想要向秦王辯駁，未獲得允許，而後被李斯以毒藥害

死於獄中；後來當秦王後悔欲赦免韓非時，韓非已經死於雲陽獄中了21，時為秦

王政十四年。而韓國也在韓非使秦見害於秦後三年，隨之而亡，成為七雄中第一

個被秦所滅者22。 

綜觀韓非一生，莫不為韓國之復興與天下之太平而努力，努力著書十餘萬

言，而韓王安終不能用。韓非子以使節入秦謀求緩兵，卻為李斯、姚賈所設計陷

                                                 
16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五蠹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54 
17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五蠹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53 
18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忠孝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824 
19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問田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310 
20 請參閱《增訂韓非子校釋‧存韓》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866∼873。內容是韓非子在

說明秦的軍事力量與用兵的形勢，其言攻擊韓國未可成功，反而會對秦國造成不利的影響，進而

以之勸說秦王不要攻韓，以保存韓非的祖國 — 韓國。 
21見司馬遷《史記‧老子韓非列傳》：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

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

今王不 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

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22 見《史記‧六國年表》230B.C.，韓國首先被秦國滅亡。225B.C.，魏國被滅。223B.C.，滅楚。

222B.C.，滅燕、趙。221B.C.，滅齊，統一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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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被逼於獄中以毒酒自盡，真的印證了其自己所言的「是知術能法之士與當塗

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23的感慨。基於韓非對人性的考察，認為人必趨利避害，

這是他一切理論的出發點，但韓非在秦所上的唯一一篇奏折《存韓》24，卻是在

迂迴地維護母國，既不契合他的理論，也不適合他的處境；在論理思辨時，韓非

可以極其理性、極其冷靜；但在現實人生中，韓非卻是個滿懷孤絕之感與悲憤之

情的哲學家；而其下場，也與法家的先驅者吳起與商鞅等人同樣都橫死於異鄉。。 

二、韓非的社會背景 

1.春秋戰國的文化變遷與社會趨向 

周朝宗法社會的的階級組織，在政治制度崩潰下已名存實亡，正是孔子所謂

的「禮崩樂壞」的無道之世：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

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

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

則庶人不議。」
25 

戰國時代，諸侯、卿大夫的掘起、家臣活躍，已經是個「政在大夫」的時代

了。這是個軍力、物力的競爭，更是人才的競爭。國君們知道僅憑固有的門第、

名分是不足以立足於當時的國際的；連當權大臣亦禮賢下士提供治國方針，以應

付當時動亂的國際局勢與國家內政的改革。 

由於中心價值的鬆動與失序，社會呈現出多元風貌，思想文化日漸活躍，號

稱諸子百家，各種思想流派提供各種治國方針對治當時的社會。對於國家內政的

改革，孟子甚至於大膽提出貴戚之卿的態度可以是「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

聽，則易位。」的看法，孟子說：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

「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

「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

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

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26 

                                                 
23見《增訂韓非子校釋‧孤憤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282 
24 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頁866：「本篇本係韓非使秦上秦始皇書，後人以其旨趣在言韓之

未可舉，因題之曰存韓。」 
25 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論語‧季氏》台北：鵝湖，1984‧9，頁171 
26 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孟子‧萬章下》台北：鵝湖，1984‧9，頁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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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國君以顯耀的名位、富厚的利祿來運用新『士』人，⋯⋯『士』在思

想上講求國君與國家利益的政治取向也愈發明顯。」27就在春秋戰國到秦帝國產

生的此時，政治制度上君主中央集權逐漸取代封建制度；社會上，貴族流落民間，

從而因此也將從前只能是貴族才能夠瞭解的王官之學傳授給廣泛的民眾，而使得

平民為學者的現象日增，平民們憑著才學一躍而為卿相，造成「布衣卿相」局面

之產生，亦即是只要擁有才學，便有能夠當官進仕的可能。：吳、越藉伍子胥、

范蠡稱霸；樂毅、蘇秦、藺相如等輩，權傾人主；秦國用百里奚、商鞅、范雎、

張儀、李斯等輔佐成就統一大業28；甚至於戰國四公子的結歡處士，與這些處士

平起平坐；至此社會階級完全打破了。 

2.春秋戰國的經濟制度與土地問題 

土地是中國古代社會裡的主要生產工具，西周的宗法制度便把這項生產工具

掌握在天子手裡，周天子雖然把土地分封給諸侯，但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左傳‧昭公七年》；只是耕作的土地卻有「公田」、

「私田」之分，如《詩經》所描述的：「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

我私。」29尤其在西周末期以後，出現了許多由林地開發出來的田地，成了井田

以外的私田，這些私田的出現及增加動搖了井田制。 

由西周到東周，自春秋到戰國，私田愈來愈普遍，但私田的增加的原因則是

人口的增加及生產工具的改變。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30 

從此段《論語》引文可看出：孔子認為人口增加了，應該先「富之」。而在以農

業為主的社會中，要「富之」則必先增加土地生產、必先增加土地。韓非也指出： 

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

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31 

韓非認為：人口的自然增加造成剩餘勞動力的增加，並形成生活資料的不足；由

於當時的社會狀況是「人民眾而貨財寡」，所以先秦法家們如吳起與商鞅便大力

鼓吹開闢土地32。 

                                                 
27 見蔡英文，《韓非的法治思想及其歷史意義》台北：文史哲‧1986‧2‧初，頁13 
28 見谷方《韓非與中國文化》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1，頁28 
29 見《詩經集註‧小雅‧甫田》台北：群玉堂，1991‧10，頁124 
30 見《四書章句集註‧論語‧子路》台北：鵝湖，1984‧9，頁143 
31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五蠹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29 
32 《呂氏春秋‧貴卒篇》吳起謂荊王曰：「荊所有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

所有餘，臣不得而為也。」於是令貴人往實廣虛之地。 

《商君書‧墾令第二》商鞅在秦大力推行「草必墾」。 

見楊家駱《新編諸子集成五》，臺北：世界書局， 1991，頁2至5 



 9

促使土地生產增加，除了由於人口增加而增加勞動力、亦增加需求以外，另

一個原因便是生產工具的改善。在《淮南子‧氾論訓》記載：「古者剡耜而耕，

摩蜃而耨，木鉤而樵，抱甀而汲，民勞而利薄。後世為之耒耜櫌鉏，斧柯而樵，

桔槔而汲，民逸而利多焉。」其中「蜃」是一種大蛤、「木鉤」是屋種木器、「甀」

是一種瓦器、「耜」是一種鍤，亦非金屬，「鉏」和「斧」是金屬品；在鐵器耕和

牛耕出現以前，農業生產只能用一些石器、木器、瓦器、甚至於蛤殼為工具，這

種大量勞動力的動員只能依賴政治動員。《論語‧雍也篇》言：「犁牛之子騂且角」，

可見當時已有牛耕；《孟子‧滕文公上篇》：「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可確

定的是在孟子當時鐵器已做為農具了。鐵耕和牛耕成為常態後生產力大增33，公

田便逐漸為私田取代。土地生產問題改變了民生基礎，進而影響了政治上的措

施，於是，「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經界，徭役橫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詐，

公田不治。」34 

    井田制度破壞後，生產勞動者與田地之間的關係也變成了僱傭關係。如《韓

非子》所云： 

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非愛庸客也，

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盡巧而正畦

陌畦畤者，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
35 

土地私有制度產生了一批新地主，使原來附於土地上的農民獲得了自由，但也動

搖了各國的經濟軍事基礎，在這種實力競爭的時代，只有法家諸子提出強調「耕

戰」才能穩固國家的內政。 

三、韓非的思想淵源 

中國歷史上的春秋末期至戰國時代，社會呈現出多元風貌，思想文化日漸活

躍，為了解決階級階層政治傾向及思維方式等各種問題，思想家分為各種流派，

號稱「諸子百家」。36出身於戰國末期的韓非，正是此一時代哲學思想的匯集者。 

從《史記》一書來看，韓非的學術淵源應該主要是上承荀子，《史記》又云

其思想歸本於黃老，所謂的道德黃老之說，大抵可以歸於道家學派一類。37再以

其《韓非子．顯學》一篇中批評儒墨兩家的思想來看，韓非也顯然是有接觸過儒

墨兩家的思想的，這一點無庸置疑。可知韓非的學術淵源兼具有道家、法家、名

                                                 
33 見谷方《韓非與中國文化》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1，頁 9 
34 見《新校本漢書集注并附編二種‧食貨志》，班固，臺北：鼎文書局，1976‧第 7版，頁 1124 
35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外儲說左上》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 493 
36 見劉澤華《中國政治思想史‧先秦卷》浙江：浙江人民‧1996‧11，頁 110 
37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黃老。」見司馬遷《史記‧老子韓非列

傳》台北：洪氏出版社，1974‧頁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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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儒家、墨家等各學派的影響，而其中又以法家為主。姚蒸民先生說：「然韓

非學說之淵源，則非僅以法家理論為限。細繹《韓子》全書，不難發現學說包含

有儒、道、墨、法、名五家之理論，取捨融合，而中權則以法為治。故吾人以法

家各派為其學說之主要淵源，他如儒、道、墨、名各家，則以次要淵源視之。」

韓非的學術淵源是兼通儒、墨、道、法各家，而以法家為主，集先秦思想之大成

而自成一派的。諸子百家中與韓非思想關係較密切的有以下各部分： 

1.韓非與老子 

    太史公於《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提及韓非的思想歸本於黃老；又韓非是

首先對於《老子》提出詮釋的第一人38，在《韓非子》一書中也有不少談及「道」

的概念，但韓非取諸老子者實「名同而實異」，故老子雖為韓非思想之淵源，其

思想卻也常受韓非抨擊。 

  老子的理論特點為「講道」與法自然。「道」在老子是一個多層次的概念，

有以下幾點意義： 

（一）指宇宙萬物的本原。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39」，道用

來指宇宙萬物生成的原因，以此來說明宇宙如何可能。及《老子‧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

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老子謂「道」者：「先天地生」、「為天地母」，指其為形成萬物的本原，此
本原無法道說、無以明之，只能「強」謂之「道」。 

    韓非所云之「道」亦指宇宙萬物之本質，如：「道者、萬物之始。」
40
韓非定

義「道」即萬物所以始成；或萬物所以是其是者。「道者，萬物之所然也⋯⋯；

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
41
可見： 

老、莊、韓非，皆以「道」為萬物所成之理。 

（二）指事物的總規律 

    《老子‧二十五章》云：「周行而不殆」、《四十章》：「反者道之動；弱者道

之用。」皆在說明「道」為萬物之理型，世間萬物各理型之理型，各種規律之總

規律。而韓非亦指「道」為萬物的根本規律。如： 

道者，⋯⋯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

也。42 

                                                 
38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解老篇〉、〈喻老篇〉 
39 見《老子．道德經．四十一章》樓宇烈校釋，《王弼集校釋》台北：華正書局，2006‧8，二版，

頁117。 
40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主道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686 
41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解老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748 
4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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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如： 

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
43 

韓非以「萬物之理」來說明「道」之內涵，天下萬物各有其形成以及運作的規則，

而「道」是所有規則的規則；同時又是是非對錯之理，守之則是；違之則非。韓

非云： 

道者⋯⋯，是非之紀也。44 

（三）指一種具體規律，可以指自然之規律，亦可指人事之規律。如《老子‧七

十七章》云： 

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

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在這裡「道」指具體規律：天有「天之道」，人有「人之道」；以「天之道」指自

然規律，以「人之道」指人事規律；人事規律當然不如自然規律之普便永恆、不

變、不可更異，但人事之道自應以自然規律為依歸。 

韓非的「道」指具體的規律或規律性。如「君臣不同道」、「道不同於萬物，⋯⋯

道無雙，故曰一。」45韓非所謂「道」有左右一切、支配所有的作用，是獨一無

二的。韓非思想中將「道」做為萬物本體、本原、作為最高抽象客觀規律的部分

是與老子相同的。  

然而韓非主要發展的「道」卻只是老子哲學的形而下部分。他將「道法自然」

的精神賦予君主法術等政治操作的理性原則，揚棄了老子哲學中道的本體意義，

而將道定義為「萬理之所稽也」，即「道」是對世間萬物之理的抽象和總體把握。

關於理與道的關係他在《解老》篇進一步闡述道： 

凡理者，方圓、短長、麤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可得道也。故

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

後衰者，不可謂常。⋯⋯而常者，無攸易，無定理，是以不可道也。

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強字之曰道，然後可論。
46
 

也就是說，先有現象界之方圓、短長、粗靡、堅脆等物理靜態及存亡、死生、盛

                                                 
43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解老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748 
44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主道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686 
45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揚権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701 
46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解老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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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等運動變化，而道則是建立於萬物之理的靜動之「二」之上的「一」，既然理

稽為道，那麼這一過程就是「二而一」，而非「一生二」，這與老子正好相反。顯

然，韓非有意將老子哲學中的本體意義降至由具象歸納成的規律層面，進而將作

為自然規律的道引入政治領域的君臣之道。他在《楊搉篇》中說道：「道不同於

萬物，德不同於陰陽，衡不同於輕重，繩不同於出入，和不同於燥溼，君不同於

群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47如此一來，韓非便將自然規律的道順然過渡到

人主的道，形成了「君道同體」論。 

同時，韓非將老子的因順自然、無為之道改造為因循道法，他說：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

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
48
 

就此而言，似與老子如出一轍，但在如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上，他便

離開了老子而步入了自己的領地；他繼之說道： 

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引繩之外，不

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

法而不出乎愛惡，⋯⋯上不天則下不遍覆，心不地則物不畢載。太山

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於

天地而萬物備，歷心於山海而國家富。
49
 

《揚搉篇》又曰：「若地若天，孰疏孰親？能象天地，是謂聖人。」50由此可見，

韓非從天地山海等自然中得出的結論，並非直接的無為政治原則，而是強調君主

應摒棄人道的好惡，效法天地的無私，一切準道法而為，如此方能定治亂是非於

一尊，導致「至治之世」。故其「全大體者」指的是國家的君主，國家君主應如

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便應寄託於「法術」、「賞罰」，一舉一動不外法，

這實際上是在老子的「無為」之中注入了法術的靈魂。 

    韓非之道雖淵源道家，卻將道下放至現實面，而以無為窺視臣民，而達到有

為的目的，故從韓非來看，無為至極，而轉變成有為之勢，有為至極，可轉變成

無為，故國君將「無為而治」，以「虛」應萬事，便可知臣民之實，而不被一己

私慾所矇蔽。 

2.韓非與荀子 

依《史記》所記載，韓非師事於荀卿，兩人分別為儒、法兩家集大成者，韓

非與儒家的關聯，主要來自荀子。荀子是我國先秦傑出的思想家、儒家思想集大

                                                 
47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揚搉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701 
48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大體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715 
49 同上 
50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揚搉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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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者。他以儒家思想為中心兼取先秦諸子思想精華，對儒家思想進行了改造與充

實，形成「隆禮至法」的禮法觀，使儒家思想走出孔、孟的空想階段，走向成熟。

韓非思想中與荀子有關部分主要有以下二點： 

（一）人性論：荀子提出「性惡」之說。荀子認為「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

因為人有「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的自然生理欲望，有「目好色，耳

好聽，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和「不知足」的欲望，有「生而有疾

惡焉」的嫉妒心與排他性，有「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51、「名聲若日月，功

績如天地」52的虛榮心與權利欲，且在這些部分「堯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

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53韓非未判斷人性為惡，但跟隨荀子有關經驗平面之

人性論，認為人性好利。韓非認為人「皆挾自為心」54，「夫安利者就之，危害

者去之，此人之情也。」55「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56 

    荀子自人的各類自然欲望判定人「性惡」，且若由此自然欲望發展而出，則

「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57所以要對

人性作節制與改造。於是「聖人化性而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

然則禮義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也。」58韓非亦認為此種「好利惡害」的人性是

可以教化的。如〈五蠹篇〉： 

今有不才之子，⋯⋯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

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

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
59 

但韓非認為光靠「禮」、「德」的教化並不夠，所以「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

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還要加上「以法為教」、「以吏為

師」，刑德加身才能使「不才之子」改過自新。 

    荀子以為人之性惡，其善者出於人為，故欲隆禮以矯之。而韓非繼承之人性

論談及自為心，但未論及善惡之說，只以「人心自為」求趨利避害視之。故改「以

法為治」，以成上下同一準繩而展開其法治論。但兩者之人性論皆從經驗判准，

承認外在環境與道德之關係。 

（二）法後王之歷史觀： 

    荀子的社會變遷思想體現在他的「法後王」中。 

                                                 
51 見《荀子‧榮辱篇》楊家駱《新編諸子集成二》，臺北：世界書局，1991，頁 44 
52 見《荀子‧王霸篇》楊家駱《新編諸子集成二》，臺北：世界書局，1991，頁 141 
53 見《荀子‧性惡篇》楊家駱《新編諸子集成二》，臺北：世界書局，1991，頁 294 
54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外儲說左上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494 
55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姦劫弒臣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214 
56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難二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344 
57 見《荀子‧性惡篇》楊家駱《新編諸子集成二》，臺北：世界書局，1991，頁 289 
58 同上，頁 292 
59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五蠹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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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邪？

則操術然也。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

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
60 

荀子認為君子不應欺近貴遠、賤今貴古；且制度皆有因革損易，可見「後王之跡」

比「先王」更「粲然」，故應法後王： 

聖王有百，吾孰法焉？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守法數之有司，

極禮而褫。故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彼後

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

君也。故曰：欲觀千歲，則數今日；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

則審周道；欲審周道，則審其人所貴君子。故曰：以近知遠，以一知

萬，以微知明，此之謂也。
61
 

故應「法」效「後王」；又不論多麼優良的制度，經過時間的演變，常不適用於

眼前社會，故荀子曰： 

王者之制：道不過三代，法不二後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二後王謂

之不雅。
62 

荀子還認為：當時的社會是一個「聖王沒」的時代，即使有守法的官吏、誦讀經

典的儒生，因其所守之法、所頌之經，皆是「不明是非之形」；必待新的王者再

造新法治以供遵循。故荀子曰： 

今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

誦數之儒，亦皆亂也。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
63 

韓非的歷史觀更進一步，他認為時代在變化，治理社會的方法也應隨之變化。 

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是以聖人不期脩古，

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

皆守株之類也。
64 

                                                 
60 見《荀子‧不苟篇》楊家駱《新編諸子集成二》，臺北：世界書局，1991，頁 30 
61 見《荀子‧非相篇》楊家駱《新編諸子集成二》，臺北：世界書局，1991，頁 50 
62 見《荀子‧王制篇》楊家駱《新編諸子集成二》，臺北：世界書局，1991，頁 101 
63 見《荀子‧正名篇》楊家駱《新編諸子集成二》，臺北：世界書局，1991，頁 276 
64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五蠹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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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
65 

韓非自荀子而來的歷史觀，成為其整個政治思想的骨幹。兩者思想非常相似，主

要的差異在於側重點的不同。 

3.韓非與墨家 

    所謂墨家，是戰國時期與儒家並足而立的一個重要學派，世稱「儒墨顯學」。

墨家以墨子的「兼愛」、「非攻」、「尚賢」、「尚同」、「天志」、「明鬼」、「節葬」、「節

用」、「非樂」、「非命」等為其重要主張，其中心思想為「兼相愛，交相利」。墨

家思想對韓非之影響至少可有以下三項：  

（一）功利實用的價值觀──墨子思想中最重要者有兼相愛、交相利之要求，有

天志、尚同、節葬、節用、非攻、非樂、明鬼等主張，此無一不歸約於功利實用

的價值要求，故《墨子･兼愛中》曰:「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

利之。」又《墨子･兼愛上》曰:「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亂之源出
乎不相愛，若兼相愛則國治亂平；愛人源於欲人愛之，利人源於欲人利之。唯墨

子功利之價值觀尚有一宗教式的情操與傾向。而韓非則取消此宗教情懷，直以人

為之法、勢、術為用，由此而求耕戰的功利實效，以期完成其國富兵強之理想。  

（二）尚同的權威主義──墨子要求居下位者須取法於上位，如《墨子･尚同中》

曰：「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眾之所非，⋯⋯若茍上下不同義，上之所

罰，則眾之所譽。⋯⋯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足以沮暴。」最後以天子為規
矩準繩，此「尚同」以天志做為根據，即尚同於天志；唯此天志尚同的要求，亦

為一功利取向。韓非取此權威尚同的功利實效，改尚天志而尚尊君，並以「勢」

代替「天志」，以成為「尊君」的保障，較墨學更徹底地趨向功利主義。 

（三）賞告姦罰匿罪之治術──墨子看出義之是非的價值判斷，若與主政者之賞

罰基準有所出入的話，必會失去勸賞止暴之功能，故《墨子･尚同中》曰:「舉天

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罰。」韓非更以賞告姦罰匿罪之治術為輔

助尚同之工具，期達成必然之功利要求。而韓非之學更顯此治術──統一社會毀

譽與國之賞罰及君勢獨尊以治民之說於政治中。 

總之，墨子之學為一功利實用之要求，其一切天志尚同的宗教要求，亦只是

就此功利實用所推衍而有的發展。而韓非承墨子功利實用之要求，且其論述較墨

子更為一貫且徹底。  

4.韓非與先秦法家諸子 

    韓非兼通儒、墨、道、法各家，而以法家為主，無論是齊法家或者是晉法家
或者是春秋時代法家的先驅們，對於韓非的影響都很深刻。先秦法家可分為兩大

派，一是齊法家，發源於齊，以管子、慎到為主；另是晉法家，以魏之李悝、秦

之商鞅、韓之申不害為主。關於齊、晉法家兩派的內涵，有同異之處；其相同之

處是強調建法立制，以法治國、富國強兵，而不同之處則是在「法」的根據上，

                                                 
65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五蠹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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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法家《管子》學派、慎到受黃老之影響，以「道生法」為特徵；另外，因齊魯

相鄰，故齊法家也受到了儒家主張仁義道德的影響。至於晉法家的法則是根據於

現實的事實，以及歷史的演化，如魏之李悝、商鞅強調絕對以法治國而排斥仁慈，

故以法治而不以德治。韓非主要傳承了尚法派商鞅之「法」、尚術派申不害之「術」

以及尚勢派慎到的「勢」此三位法家三派代表人物的法家思想而自成一家，將齊、

晉法家冶為一爐。66 

要論法家之先驅，要以《管子》為首。《管子》的「貴法」、「尊君」、「重賞

罰」等觀念影響韓非，韓非書中多處稱引，但對管子之行事也多所批評。67 

（一）李悝 

    李悝，即李克；生當戰國時期，相魏文侯，因他曾著《法經》，故列入法家;

又因他曾師子夏，故被列入儒家。他是一位由儒入法的實行派思想家。他最大的

貢獻是造《法經》： 

是時承用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
68 

《法經》較鄭刑書與晉刑鼎更進步，乃收集法律條文明列者，是成文法的開創者，

為後世法家確立了法治主義。其次為「盡地力」。 

是時，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飢

則發小孰之所斂，中飢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飢則發大孰之所斂， 而糶

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

國，國以富彊。
69 

由引文可知所謂「盡地力」即為增加農產，並調節生產之分配與消費，使民生無

憂，開法家重農主義之先河。李俚之後，言富國強兵之術者，皆重視法治與重農

主義。此二方面影響韓非者甚多，如「富國以農，距敵恃卒」70；「能趨力於地者

富」71者為是。 

（二）吳起 

    吳起，為戰國前期兵家兼法家，《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載：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

者，以撫養戰鬬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 

                                                 
66 見洪步《〈韓非子〉論勢》東吳大學哲學系碩士論文，2008 
67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難三篇〉、〈說林下篇〉 
68 見《新校本晉書並附編六種‧刑法志》，唐．房玄齡，臺北：鼎文書局，1976‧第 7版，頁 922 
69 見《新校本漢書集注并附編二種‧食貨志》，班固，臺北：鼎文書局，1976‧第 7版，頁 1124.1125 
70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五蠹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44 
71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心度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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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明法審令」為重法令、「撫養戰鬬之士」為培養農戰之民、「破馳說之言從

橫者」為反對縱橫家專營外交辭令者，此皆為法家做法。其著有《吳起》四十八

篇；戰國時其書頗流行，故韓非云： 

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
72 

韓非書中對吳起稱引處頗多，如：  

堂谿公謂韓子曰：⋯⋯所聞先生術曰：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

而富彊，二子之言已當矣。
73 

韓非引吳起與商鞅事蹟並稱「不用法」與「用法」之國力做比較。另外韓非引了

數則吳起事蹟，可見韓非受吳起影響部分： 

昔者吳起教楚悼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眾，若此則上偪

主而下虐民，此貧國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絕

滅百吏之祿秩，損不急之枝官，以奉選練之士。」
74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

「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

之而不可更也。」吳子出之。
75 

以上引文為吳起以為大臣過重與過眾視為國家削弱之因，故應削大臣以重耕戰；

其謹法度而出妻，呈現其重法及重罰思想，符合法家之思想者，亦皆成為韓非思

想的重要淵源。 

（三）慎到 

    慎到，《史記‧孟荀列傳》將之歸於道家： 

慎到，趙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

二論。 

    《荀子‧解蔽篇》：「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將之歸於法家，最早提及慎到

的文獻《莊子‧天下》篇中說慎到主張「去知棄己，而緣不得已」，莊子顯然是

將慎到歸類為道家一派的。又班固在其著《漢書‧藝文志》中將慎到歸類於法家，

也就是說慎到是道家與法家色彩兼具的人物，是道家同時也是法家，而且是從道

家過渡到法家的人物。雖然莊子與班固對慎到的歸類不同，但是我們可以參考梁

                                                 
72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五蠹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50 
73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問田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309 
74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和氏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297 
75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外儲說右上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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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超先生的說法，其云：「就中有一人焉，其學說最可以顯出兩宗（道、法）轉

捩關鍵者，曰慎到。」76從上述的種種說法，可以知道慎到是兼備道、法兩家思

想的人物，也是將道轉為法的過渡人物。 

    慎到身處戰國亂世，禮壞樂崩，原來維持社會秩序的制度已經喪失功能，故

出現百家爭鳴以解決當時的政治與社會失序問題。慎到將道家崇尚自然之道轉成

為自然法，將天道轉化成人道，藉由對於自然情勢的觀察，得出以自然的規律作

為基礎，將自然規律落實於人類社會上，將原本道家的思想轉為法家的自然法思

想，於是便改造道家思想成為法家思想。 

    慎到所著書今多亡佚，慎到與韓非的思想傳承以《慎子‧威德篇》篇與《韓

非子‧難勢篇》一篇最有直接的關連性。《慎子‧威德篇》有云： 

故騰蛇遊霧，飛龍乘雲，雲罷霧霽，與蚯蚓同，則失其所乘也。故賢

而屈於不肖者，權輕也；不肖而服於賢者，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

使其鄰家。至南面而王，則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服不肖，

而勢位足以屈賢矣。故無名而斷者，權重也；弩弱而矰高者，乘於風

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眾也。
77
 

慎到指出人類要依照自然規律，來作為修身治世的的標準，而這個標準就是

「道」，亦即是「自然規律」。無論賢或不肖，若無權或勢位，便猶如無雲霧可乘

之龍，只能與蚯蚓同，不能行其令。慎到在此強調權與位的重要，其權位概念並

未分別自然或人為；慎到對韓非的影響主要在「由自然之物勢，轉而推出一政治

勢位的觀念。」78     

韓非認為「勢」中立，賢者可藉以治天下，不肖者亦可乘之亂天下，可見崇

尚「自然規律」的慎到所言之「勢」消極而不足用，故強調人君運用權力的重要

性來立論，說明不可以一昧的消極服從所謂的「自然之勢」，應強調人的主觀性

的力量運用，於是增設「人設之勢」取代慎到的「自然之勢」： 

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於自然，則無為言於勢矣。吾所為

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吾所以為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

舜，而下亦不為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夫棄隱

栝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為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

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辯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

明矣。
79 

韓非支持慎到所強調的「勢位」的重要，及「重勢不重賢」的看法，但提出「人

                                                 
76 見梁啟超著，《先秦政治思想史》臺北：東大‧1980‧初版，頁 132。 
77 見《慎子‧威德篇》楊家駱《新編諸子集成五》，臺北：世界書局，1991，頁 1 
78 見王邦雄《韓非子的哲學》台北：東大‧1991‧2，頁 83 
79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難勢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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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之勢」，結合「法術」與「賞罰」更符合當時諸侯國內低僭高、下凌上的政治

現況，讓國君不依賴原有勢位，在原有勢位上加上法、術的「人設之勢」，以鞏

固自己的權位。 

（四）申不害 

    申不害，以任術聞名的法家。申不害原是「鄭之賤臣」，地位低下又沒有晉

升階梯，以「術」的本事相韓，他對「術」的具體運用維持了韓國十五的強盛80，

韓非受其思想影響頗深；在用術方面，申不害認為在君臣職守的分別上，君主應

獨攬大權，臣下只負責辦理具體事務，他說： 

明君如身，臣如手；君若號，臣如響。君設其本，臣操其未；君治其

要，臣行其詳；君操其柄，臣事其常。
81
 

申不害認為在君臣分職上，君主應該「如身」、「如號」指揮群臣跟隨行動；君

主應將規則、要點設立好，讓臣下去執行，此一觀點深入韓非「術」論重心。韓

非認為：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
82
 

君主要管理的是天下事，但最重要的是掌握好中央組織與治國方向，最重要的大

權掌握住了，實際執行的工作便可以交由臣下去效勞。 

    其次，申不害主張君主不可憑恃自己的耳目之明、心智之聰，而應多方參酌

各方面的資訊，其云： 

申不害聞之，曰：「何以知其聾？以其耳之聰也。何以知其盲？以其

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當也。故曰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

無以見則明，去智無以知則公。去三者不任則治，三者任則亂。」以

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
83 

若君主專恃耳目之聰、或某人的意見，反而會喪失其五官的真正功能，及某一資

訊來源被蒙蔽；若君主指專恃此些被蒙蔽的資訊來源，則國家必定陷於混亂。韓

非對於申不害的這種看法更進一步闡述為： 

申子曰：「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為天下主。」
84 

                                                 
80 見《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京人也，故鄭之賤人，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以為相，內修政

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台北：洪氏出版社，1974‧頁2146 
81 見《申子‧大體》陳復《申子的思想》，台北：唐山出版社，1997‧9，初版，頁227 
82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揚權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697 
83 見《呂氏春秋譯注‧任數篇》張雙棣等注譯，上海：上海書店，1986‧頁 401 
84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外儲說右上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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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參驗多方資料，所掌握的資料便可形成「獨明」、「獨聰」，再加以不受他人

箝制地下判斷，便可獨霸天下了。 

    另外，申不害在「無為」的方面認為： 

善為主者，倚於愚，立於不盈，設於不敢，藏於無事，竄端匿疏，示

天下無為。
85 

作為一個好的君主應該看起來是：並非最聰明的、並非最勇敢的、沒有甚麼作為

的，將自己的喜好、習慣、才能等特點全都藏匿起來。韓非則云： 

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賢者盡其

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實，有過則臣任其罪，

故君不窮於名。是故不賢而為賢者師，不智而為智者正，臣有其勞，

君有其成功，此之謂賢主之經也。
86
 

兩者皆主張君無為而臣有為，韓非更進一步主張君主要能善用眾人之智能。 

（五）商鞅 

    商鞅，與先秦諸子的著作相比，《商君書》算是較為完整的著作，可看出商

鞅的思想。傳說商鞅挾帶《法經》至秦以〈更法〉，商鞅變法結果「行之十年，

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怯於私鬬，鄉邑大治。
87」強調以富國強兵為目的而成其工具性，認為人性好利惡害，故以威嚇為手段，

崇尚嚴刑峻法，其中貫穿全書的主題便是強調「法」的重要性與「法」的應用原

則。商鞅多次申明法是治國之本；強調刑和賞的關係；闡釋刑、賞的公正和權威

性；如《商君書．閉塞篇》： 

        立君之道，莫廣於勝法；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姦，去姦之本，莫深於嚴              

刑。88 

商鞅力圖壹刑，上至大夫下到平民，其「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89甚

至為其帶來殺身之禍。商鞅對韓非的影響主要在重「法」的部分。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
90
 

         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

                                                 
85 見《申子‧大體篇》陳復《申子的思想》，台北：唐山出版社，1997‧9，初版，頁 227 
86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主道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686 
87 見《史記‧商君列傳》台北：洪氏出版社，1974‧頁2231 
88 見《商君書．閉塞篇》楊家駱《新編諸子集成五》，臺北：世界書局，1991，頁 17 
89 見《史記‧商君列傳》台北：洪氏出版社，1974‧頁2231。 
90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有度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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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尺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

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

力盡而功名立。
91 

韓非曾極力讚揚商鞍變法，如《姦劫弒臣篇》曰：「變法、易俗而明公道，賞告

姦，困末乍而利本事。」  

但商鞅的以身殉法也使韓非認為僅重「法」是不足的，還要加入內隱的「術」，

以配合「法」的施行。否則， 

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故戰勝則大臣尊，益

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

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勤飾於官，主無術於上之

患也。
92
 

5.韓非思想與《周易》 

    《周易》是中國最古老的典籍之一，對中國古代的哲學思想、倫理道德、文

學易術乃至於自然科學等許多領域，都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周易》特別

強調唯變所適、不可為典要，乃是處世為人之基本法則；韓非身處戰國末期、身

為韓國諸公子且師事荀子，荀子乃精通《周易》之儒門學者，自然耳濡目染、身

受其思想之影響，尤其《易繫辭》中一些唯變思想對法律因時因地制宜之思想，

自然了然於中，可以看出《周易》對韓非的影響頗深。 

韓非的法律哲學思想中，最重要的首推治世應依據不同的時代環境，採取與

世相應的治國之道，所謂「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周易．觀卦．大象傳》：「風

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觀卦之象乃以其風下施化民。地勢高下不

同，風勢亦隨之有異，有因地而制宜之象。所以經過省方以察查各地之民風，因

民風之異所設之教自當不同。《周易．觀卦．彖傳》：「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

以觀天下⋯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卓越領導者之所以能極數通變，省其地、明其時，觀民之風，因地而權制其宜，

教化下施而天下服。
93 

    韓非的法律哲學思想中，最為強調的便是「明罰敕法」，使民知禁；韓非認
為君主「以法治民」最重要的在審慎的使用法。他說： 

        聖人之治也，審於法禁，法禁明著則官法；必於賞罰，賞罰不阿則民用。
94 

                                                 
91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用人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791 
92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定法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78 
93 見徐遯〈盛德大業存乎其人—周易大象論《先王》與《后》思想探微〉台灣周易文化研究會

2002 秋季研習營論文集 
94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六反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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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噬嗑卦．大象傳》：「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說明統治者用法

應效電之「明」與雷之「威」，強調統治者立法應將犯法行為與刑罰規定事先告

知民眾，令民眾有所躲避。95刑罰之源，生於嗜欲好惡未加節制。故明堂，天法

也。禮度，德法也。嗜欲好惡有節，則為德法；嗜欲好惡不節，方有刑法。故使

不節者復歸於節，是刑法之用，亦以成德法也。因德制刑，施刑為德，是以刑德

得並存也。影響韓非的法律思想主張：法應明文，並公布周知，禮、德之教育不

彰時，以法為教。 
    另外，韓非強調依法治國的「法」根源於「道」。韓非的「道」指具體的規

律或規律性。如「君臣不同道」、「道不同於萬物，⋯⋯道無雙，故曰一。」96韓

非所謂「道」有左右一切、支配所有的作用，是獨一無二的。「道者，萬物之所

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

理之者也。」韓非用「萬物」、「萬理」來說明「道」。將「道」做為萬物本體、

本原、作為最高抽象客觀規律的部分；再用「理」將「道」的本體意義降至由具

象歸納成的規律層面，其關係正好成就了《周易‧繫辭傳》所區分的「形而上者

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是形而上的，而「物」與「理」則是形而下的。

於是，「形而下的『物』與『理』依循於『道』而成其然，形而上的『道』則使

物煥然有文理」進而將作為自然規律的道引入政治領域的君臣之道。 

     由此可見韓非的法思想，無論在法的來源、法的施行、立法原則各方面皆

受到《周易》的影響。 

四、韓非法律哲學之內涵意義與問題關鍵 

1. 韓非法律哲學之內涵意義 

（一）法的意義 

    《韓非子》一書中，對於法的意義明文說明的有以下兩段： 

法者，編之於圖籍，設之於官府，而佈之於百姓者也。⋯故法莫如

顯⋯，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
97 

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

也。98 

由引文可知，韓非所謂的「法」是一種客觀的標準。做為一種客觀的、標準的「法」，

                                                 
95 見金景芳，呂紹綱著，《周易全解》台北：韜略書局，2003‧9，初版，頁 233 
96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揚権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701 
97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難三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364 
98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定法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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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是成文的，所謂「憲令著於官府」、「編之於圖籍」；是公布的，所謂「設之

於官府，而佈之於百姓」；有強制性的，是法立必行的，所謂「刑罰必於民心，

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 

    如此一來，法有成文，即有明文規定，方能確定標準；法須公布，人民才能

知所適從，行為方有依歸；法立必行，法的權威方得確立。 

（二）推論法治的方法 

    韓非生當政治情勢最為混亂的戰國末期，提出的政治學說站在君主角度立

論，他認為君主管理的是國家，管理國家最重要的目標是富國強兵，國富兵強則

無需擔心國際情勢的紊亂，想要國富兵強最重要的是要確立「以法治國」的原則，

韓非云： 

嚴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

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

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99 

也就是說：如果國君能先以嚴明的法令治理好內政，趨民於農戰，即使有強敵外

患亦不足懼。 

    另外，韓非觀察人類生存法則，認為人類服從自然環境，統治者依法治國是

一種自然行為，他說： 

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法，若饑而食、寒而衣，不令而

自然也。100 

他將法比擬成衣食，認為國君應選擇法來治國，猶如人之飢寒會選擇衣食一般自

然，飢寒是人生活裡的平常之事，法也是人類社會中的自然之事，所以國君選擇

法作為安國的工具，就彷彿人飢餓以後要吃飯、寒冷以後要穿衣一樣，這是一種

自然行為，是相關於一切人的，具有「不令而自然」的效果。 

（三）法治相對於人治 

    韓非所在的戰國末期是中國歷史中思想最為自由、號稱「百家爭鳴」的時代；

各國君主為求國富兵強，無不大力網羅人才，然而各種治國學說中，各類的治國

人才治理的結果，秦國勝於其他各國是不爭的事實，而秦自商君即行法治，可見

法治方為「不亡之術」，人治難以為準；且歷史中的堯舜賢智猶如千世一出般不

易求，若要倚靠千世一出的賢智而得立於戰國亂世，猶如「夫待越人之善海遊者

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

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101唯有採用比較客觀公正而又明確之法，以為

                                                 
99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五蠹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54 
100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安危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809 
101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難勢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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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國之唯一標準，方能使國家社會統一價值觀、統一努力的行為方向，達到國富

兵強的境地。 

（四）法治的目標 

    韓非認為政治乃統治人群之事，非有客觀明確之標準，不能推行；若人人皆

以明確的標準－－也就是「法」來行事，便不會有因私利而破壞標準的情事產生，

他說： 

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引繩之外，不

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

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己，而不在乎人。 

人人依法行動，人人皆可自己設立目標去努力，而不會因為他人的私愛、私惡而

應想努力的結果，大有使人民居於立足點平等的理想中。 

（五）法治的理想 

    韓非以為法治的目的，不僅在於國富兵強；更在於透過法律的強制作用，以

保障大多數人的權益，使大多數人生活於安定富足知國家社會之中，此即所謂前

苦而長利，其立法及以法治國的目的，皆在愛民、利民，他說： 

聖人者，審於是非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

嚴刑，將以救群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陵弱，眾不暴寡，耆老

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君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亡係虜之

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102 

由引文可知韓非雖主張制定法律以為治國唯一標準，並強調嚴刑峻法，其欲達成

之理想：「強不陵弱，眾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君臣相親，

父子相保，而無死亡係虜之患」，實有如〈禮運大同篇〉所標榜之理想社會。 

2. 韓非法律哲學之問題關鍵 

韓非生活在封建統一帝國產生的前夕，當時即將建立中央集權的封建統一政

權。韓非思想為其提供了一套系統理論，以「法治」為核心，提出了法、術、勢

相統一的法治思想體系，為建立中央集權政權提供了理論根據，特別是實行君主

專制獨裁統治提供了「治國御臣」的方法。姚蒸民先生謂：「法家所謂之法，並

非吾人今日所謂之『刑法』，亦非泛指一般法律，而是基於如何實現國家富強政

策，並在因應情勢需要下，用以齊民使眾設政施治之客觀標準。」103可知韓非的

「法治」並非只限於法條、法規，而是如何運用「法」來使國家富強、社會安定。 

在當時戰國亂世局面下，韓非最注意的是：周公所制之「禮」在當時已喪失

                                                 
102見《增訂韓非子校釋‧姦邪弒臣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219 
103 見姚蒸民《韓非子通論》台北：東大‧1999‧3‧初版‧頁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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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所具有的社會控制力量，法家諸子明確地掌握到重建社會控制力量的重要

性，提出法律治國的主張。這種社會控制力量的瓦解，所造成價值觀的混亂，韓

非有明確的體認，他指出國家秩序與社會秩序矛盾的現象與結果，他說：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

而諸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群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

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

帝不能治也。104 

韓非認為國家對社會控制力量的瓦解造成的結果是：只要有一套合理的說

詞，就能取得官方與社會大眾的認同，甚至國君亦接受此種情況；如此一來，國

家便無法掌握控制社會的力量，國家社會益發混亂。加以韓非考察現實的政治環

境，認為國君和大臣、國君和百姓之間的利益是不同的，他強調國家法律的重要，

認為運用官方公布的法律來擔任社會控制的力量，才能使社會秩序得以恢復，社

會成員的行為有一定的模式。韓非認為以法律做為國家的控制力量，是至高無上

的，所有社會價值標準應該完全依照國家的標準，也就是「一於法」。韓非徹底

排斥非正式的社會控制力量，訴求於以國家法律作為單一標準的正式社會控制力

量。 

韓非採取「循法而治」的法律哲學之理論根據在於「自為」的人性論與進化

的歷史觀。 

    韓非子認為：要治理天下首先就要掌握人的性情所趨，從而根據並利用這種

人情之常以達到治理天下的效果。他所了解的人性是什麼呢？他說： 

        凡治天下， 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

令可立而治道具矣。⋯⋯賞莫如厚，使民利之；譽莫如美，使民榮之；

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毀莫如惡，使民恥之。105 

在韓非子眼裡，人都是有好惡的，而人的好惡是由現實中的利害來加以考量的，

也就是說，人都是好利惡害的，這就是人的性情所在。他說： 

        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賞厚而信，人輕敵矣；刑重而必，失人不北

矣。長行徇上，數百不一失。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將眾者不出乎莫

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一人之行，行人未知用眾之道也。106 

                                                 
104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五蠹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43 
105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八經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150 
106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難二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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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不少學者認為：韓非子是性惡論者，認為人的好利惡害是一種自私而不高貴

的性情。然而，不可否認，人是必須爭取自己存在下去的可能的，好利惡害就是

人的自我保全的本能取向，無需改造、也改造不了，於是韓非取此「好利惡害」

的人性作為一種執政者可以利用的特性。韓非子出於管理天下的需要認識人性，

從人性出發而設計管理模式與實現路徑，從而欲使天下大治。他認為趨利避害正

是人類自我保存的本能表現，同時人生活在現實中為了求得自我的保存，必然會

對社會的現實加以衡量。既然人都是趨利避害的利益考量者，才使法律制度的實

施成為必要且可能。簡單地說：要人「行」，則賞予；要人止，則加罰，如此則

人人皆在賞罰二柄的控制之中。正因為如此賞罰被韓非看作是君主控制臣下的二

柄，他說：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

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107 

在韓非子看來，由於人都是趨利避害的存在，沒有人會選擇殺戮的刑罰，也不會

有人想放棄慶賞的利益。於是，賞之所在即利之所在，也即是令之所在與行之所

在；故只有賞罰分明，才能禁令暢通，才能使屬下各就其位，各司其職。 

    基於「自為」的人性論，韓非認為君主可以「以法治民」，如此可使民努力

於農戰，而致國富兵強。他說： 

        聖人之治也，審於法禁，法禁明著則官法；必於賞罰，賞罰不阿則民用。

官治則國富，國富則兵強，而霸王之業成矣。108 

        韓非認為法律制度應順著人性的好利惡害而展開和實施，法律制度的實施讓個人

從中滿足此要求，獲得各自的利益。
109
 

            韓非認為必須以法作為國家主要的控制社會力量的原因之一為其「變古的歷

史觀」，韓非云：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搆木為巢

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

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

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

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搆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

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然

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是

                                                 
107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二柄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179 
108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六反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92 
109 見谷方《韓非與中國文化》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1，頁31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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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聖人不期脩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110 

不論是有巢氏、燧人氏，抑或是堯、舜、禹、湯，這些聖人們都是依據不同的時

代環境，採取與世相應的治國之道，所謂「論世之事，因為之備」。韓非認為「事

因於世，而備適於事」，不同的時代會有不同的問題，不同的問題就應使用不同

的方法來解決。而韓非當時所處的時代，韓非將之歸為「爭於氣力」的時代，他

說： 

        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111 

為何韓非將當時的時代歸為是「爭於氣力」的時代？韓非找出了重要的經濟因

素，即人口成長速度與社會財富增長之間的矛盾。他說：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

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

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

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

亂。112 

古時人口少，即使「丈夫不耕」、「婦人不織」，也能「不事力而養足」，不會發生

搶奪財貨的現象；而當今之世，「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只有透過

重賞嚴罰的法治才能避免衝突。法律的制定必須配合歷史的變遷，其制定的過程

必須符合人類的心理原則，法律不能脫離人類的社會而存在，因為法律的產生，

正是針對社會上的需要而制定和修改。 

    法離不開刑罰，但這不是「惡民」的表現，而是愛民的根本所在。韓非認為

法是君王的根本，刑罰則是產生愛的泉源即「愛之自」。他說： 

        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非所以

惡民，愛之本也。⋯⋯故法者，王之本也；刑者，愛之自也。113 

因此，實行嚴刑是真正體得民眾實情的表現，因為「為非」是人性的現實之一。

故聖人治理國家，推行法，最大的希望就是「利民」；可以說利益民眾是行法的

價值目標追求，這一目標的真正實現，常新法的內容是必要的條件之一，韓非說： 

                                                 
110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五蠹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25 
111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五蠹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33 
112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五蠹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28 
113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心度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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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佚則荒，荒則不治，不治則亂而賞刑不行於天

下，者必塞。故欲舉大功而難致而力者，大功不可幾而舉也；欲治其

法而難變其故者，民亂，不可幾而治也。故治民無常，唯治為法。法

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故民樸、而禁之以名則治，世知、維

之以刑則從。時移而治不易者亂，能治眾而禁不變者削。故聖人之治

民也，法與時移而禁與能變。114 

    從一般民眾的人性特徵上看，喜歡享樂厭惡勞動是普遍的情況之一，其發展

的結果則必然通向混亂的社會。在人性自身的範圍裡，是無法解決這一問題的，

因此，來自外在的整治是必要的。但是整治離不開法，整治與法最良性化的條件

是「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也就是說，法必須根據時代的變化而變

化，才能達到整治的效果；治理與時世相適宜才能收到理想的功效。換言之，法

的內容不是一成不變的，必須隨著時代的脈搏而波動，只有依靠法來進行治理是

不變的，但依據甚麼樣的法是不固定的，「法」具有時代的內容。 
 

                                                 
114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心度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814 

 


